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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l言

1. 1 制订本标准的目的是为了统一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以下简称报告、论文〉的撰

写和编辑的格式，便利信息系统的收集、存储、处理、加工、检索、利用、交流、传播。

1.2 本标准适用于报告、论文的编写格式，包括形式构成和题录著录，及其撰写、编辑、印刷、出

版等。

本标准所指报告、论文可以是手稿，包括手抄本和打字本及其复制品，也可以是印刷本，包括发

表在期刊或会议录上的论文及其预印本、抽印本和变异本，作为书巾一部分或独立成书的专著，缩微

复制品和其他形式。

1. 3 本标准全部或部分适用于其他科技文件，如年报、便览、备忘录等，也适用于技术档案。

2 定义

2. 1 科学技术报告

科学技术报告是描述一项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果或进展或一项技术研制试验和评价的结果，或是论

述某项科学技术问题的现状和发展的文件。

科学技术报告是为了呈送科学技术工作t:管机构或科学1t金会等组织或主持研究的人等 o科学技

术报告中一般应该提供系统的或按工作进程的充分信息，可以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和经验，以便有

关人员和读者判断和评价，以及对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提出修正意见。

2.2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

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

学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较好地掌握了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

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五作的初步能力。

硕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并对所研究

课题有新的见解，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博士论文应能表明作者确已在本门学科上掌握了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人的专门知识，并

具布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

2.3 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

的科学记录s 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官读、交

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冥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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